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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人日报》报道，如今外卖竞争激烈，

有商家想到用 AI“帮忙”，对店铺的照片乃至

视频“改头换面”放上平台，吸引消费者下单。

对此律师表示， 外卖店铺使用虚假图片、

视频的行为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

“人头攒动”是假象

10 月 31 日， 北京市朝阳区消费者王

女士浏览外卖平台时， 发现一家专营拌

饭的外卖新店。 店铺头像吸引了她的注

意： 图中的饭店场景位于室外， 上方是

醒目的招牌， 下方是人头攒动的场景，

不仅店里店外坐满了人， 连门口都排起

了两行长队。 不过， 王女士总觉得有些

不对劲， 放大一看发现， 这张图并非实

景， 而是有着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在该外卖平台中进行搜索， 北京地

区共有三家同名店铺， 头像均为同一张

图片， 平台显示“该品牌已售 40 万+”。

记者根据商家信息页中的地址， 到王女

士提到的店铺实地探访， 发现这仅是一

个位于地下二层的美食城档口， 招牌并

不起眼， 也没有其专用的就餐区域， 与

外卖平台店铺头像中烘托出的“精品堂

食店” 氛围完全不同。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除了店铺头像，

一些外卖店铺的商品页、 商家信息页中，

也出现了 AI 生成的图片。 王女士认为，

现在不少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品质较高的

外卖， 商家使用 AI 图片， 可能让人误以

为这是一家人气高、 环境好的堂食店铺。

不仅如此， 有些商家为了避免“AI

味”、 追求真实感， 还会进行“门头改

字”。 记者在二手交易、 短视频等平台上

发现， 一些卖家声称提供店铺招牌的改

图服务， 原理是在一张实拍图上， 抹去

原店名， 加上新店名。

门店视频也可以“以假乱真”。 目

前， 有外卖平台已要求商家提交“一镜

到底” 的视频材料， 清晰连贯地展示门

头、 用餐区、 厨房等关键场景。 为了让

外卖商家通过平台审核， 有卖家表示可

以通过技术合成视频， 与上述改图原理

类似， 将客户需要的店名“嫁接” 到其

他视频中。

相较 AI 生成， 这些在真实素材基础

上替换店名合成的假照片、 假视频更加

逼真， 肉眼很难分辨。 此类服务的价格

大多在十元至上百元不等， 不少卖家表

示“审核不过退全款”， 也强调“对图片

用途不负责， 不承担责任风险”。

商家涉嫌虚假宣传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邓煦认为，

外卖店铺使用虚假图片、 视频的行为涉

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而制

售图片、 视频的卖家， 如果明知是用于

虚假宣传， 属于涉嫌帮助其他经营者进

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记者注意到， 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

草的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近

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该意见稿提

出， 平台提供者应当在平台餐饮服务提

供者列表页面首页以及不提供堂食服务

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主页面， 对无堂

食外卖提供者加注“无堂食” 标识。

（张千）

【解答】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遗嘱人

在危急情况下， 可以立口头遗嘱。 口

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

危急情况消除后， 遗嘱人能够以

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 所

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因此， 你爷爷向你姑姑口头交代

的遗嘱， 如果仅有护工阿姨做证， 不

符合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 的要求， 因为你姑姑本身属于利

害关系人 ， 不能作为见证

人。

由于该遗嘱不符合口

头遗嘱的生效要件 ， 依法

不能发生遗嘱的效力。

口头交代遗嘱 内容是否有效

我爷爷近日去世， 姑姑说他口头交代了遗嘱， 并有家里的护工阿姨能够做

证。 请问这样的遗嘱是否有效？

法律咨询

【解答】

对于劳动合同设定违约金， 《劳

动合同法》 有相应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 》 第二十二条规

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

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

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 ， 约定服务

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

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

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

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

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

补偿。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

而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五条则

明确： 除本法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

条规定的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得与劳

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如果公司并未为你提供专项培训

并约定服务期， 单独设立离职违约金

是无效的， 你无须支付这一违约金。

【解答】

根据《民法典》 的规定： 以买卖

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

报废标准的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的， 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

带责任。

借用车辆肇事， 一般由借用人担

责。 但是， 如果该报废车辆是张某转

让或者借给侄子使用的， 那么张某和

侄子就需要对你叔叔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报废车辆肇事 应当由谁担责

设辞职违约金 是否具有效力

【解答】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其中包括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但是， 因为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

法》 被行政拘留并不属于刑事责任。

因此， 如果该员工及时告知情况

并通过请假的方式不到岗工作， 你们

公司不能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九条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

至于工资发放问题，原劳动部《关

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二十八条规定：“劳动者涉嫌违法犯

罪被有关机关收容审查、 拘留或逮捕

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被限制人身自由

期间， 可与其暂时停止劳动合同的履

行。 暂时停止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用人

单位不承担劳动合同规定

的相应义务。”

因此， 基于劳动者未

到岗工作， 你们可以停发

这段时间的工资。

员工遭到拘留 能否解除合同

我公司的一名员工最近因为打架斗殴， 被公安机关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行政拘留， 员工家属表示他将有一段时间无法来上班。

请问我们公司能否据此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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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叔叔在老家被一辆没有牌照的机动车撞伤， 该车原来属于张某， 达到

报废年限后， 由张某借给其侄子日常使用。 请问这辆车肇事应当由谁担责？

我去年晋升为公司的部门主管， 当时签订了一份岗位协议， 其中约定如果

我在两年的主管任期内辞职， 需要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请问这样的约定是否具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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